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榕鼓市监处罚〔2026〕25号
当事人：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MAC4L9LB5E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东街59号三山大厦（现龙盛大厦）北楼12层09室-6
法定代表人：卢志长
身份证件号码：362329XXXXXX5X
2025年10月20日，我局收到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线索移送函（鼓检移〔2025〕3号），要求我局对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依法处理。2025年10月2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登记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东街59号三山大厦（现龙盛大厦）北楼12层09室-6进行现场检查，该地址未见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该地址也未见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的招牌。经初步审查，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11月7日立案调查。
我局于2025年12月1日通过邮政EMS邮寄《询问通知书》至法定代表人卢志长及监事吴小燕身份证住址，邮政轨迹显示分别于2025年12月4日、2025年12月5日已代收。截至调查终结，上述相关利害人未到我局接受询问调查。本案执法人员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19日设立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MAC4L9LB5E,住所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东街59号三山大厦（现龙盛大厦）北楼12层09室-6，法定代表人为卢志长，股东（仅一人）为卢志长，同时卢志长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小燕为公司监事，公司无分支机构。
2025年10月2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的登记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东街59号三山大厦（现龙盛大厦）北楼12层09室-6进行现场检查，该地址未见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该地址也未见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的招牌。
经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22年12月，李其龙伙同卢志长成立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远公司），二人共谋由李其龙负责对外承接装修业务，卢志长负责具体施工，在收取客户款项后，仅履行部分装修业务，之后便以各种理由不再履行后续约定项目。2023年2月至3月间，李其龙、卢志长以鸣远公司名义收取被害人（或被害单位）章某芬、福建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郑某冰、福州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吴某英等人支付的工程装修款362900元，仅履行估值约为97907.5元的装修项目后，便失联不再履行合同，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269992.5元，案发后卢志长退赔郑某冰5000元。
卢志长犯合同诈骗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上述事实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5）闽0102刑初295号]予以详细载明。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的登记基本情况表打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主体情况；
2.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线索移送函（鼓检移〔2025〕3号）及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5）闽0102刑初295号]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利用公司名义从事非法活动的违法事实； 
3.现场笔录1份、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1份、企业实地核查现场照片说明表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注册地经营；
4.询问通知书2份、EMS邮寄单2张及邮政轨迹截图打印件2份，证明我局无法联系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卢志长及监事吴小燕；
5.执法人员调取的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档案材料打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确系卢志长本人以其名义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的事实。
2026年1月23日，我局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鼓市监（东街）罚告〔2026〕4号｝，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提出听证申请。
我局认为，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卢志长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合同诈骗的违法事实成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利用公司名义从事非法活动的违法行为。
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
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卢志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单独或者结伙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存在明知故犯情形，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卢志长犯合同诈骗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适用《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予以从重处罚。
综上，当事人利用公司名义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同时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经集体研究，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吊销福州鸣远装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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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